
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的危害
。

各有关单位必须密切配合
,

把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列

入经常性的工作日程
。

同时必须彻底批判林彪
、 “ 四人帮

”
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

道德风尚的罪行
。

要教育家长们正确对待子女的婚姻
,

要从子女的长远利益着眼
,

尊重子

女的心愿
,

不要把他们当作商品 ; 要教育青年树立无产阶级的恋爱观
,

正确对待恋爱
、

婚姻

间题
,

支持他们同包办买卖婚姻作斗争 ; 要教育群众破除迷信
,

解放思想
,

建立和发展民

主和睦的新型家底关系
。
要表扬带头移风易俗

、

敢于同旧传统观念作斗争的模范
,

造成一

个节约办婚事光荣
,

搞买卖婚姻
、

变相买卖婚姻
、

铺张浪费可耻的社会典论
,

使人们能够自

觉排除旧习俗的干扰
,

精神振奋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
。

我们坚信
,

破除买卖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旧习俗的斗争
,

必将使社会主义婚姻家底制

度进一步巩固起来
,

也将有利于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
。

毅
人治和法治能互相结合吗?

李步云 王礼明

当前
,

在人治与法治问题的讨论中
,

有的同志认为
,

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
,

从来就

没有过单纯的人治
,

也没有过单纯的法治
,

任何统治阶级都是把人治与法治互相结合起来

进行统治
。

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思
,
也要既实行法治

,

也实行人治
。
我们认为

,

这

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
。

(一 )

现在
,

为什么有的同志主张实行法治
,
有的同志主张实行人治与法治相结合呢? 争论

的焦点究竟在什么地方? 我们认为
,

争论的焦点
,

就在于对什么是人治
,

什么是法治
,

有不

问的理解
。

理解不同
,

标准不一
,

结论当然不会一样
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
,

就需要大家把

什么是人治什么是法治的看祛摆出来
,

以便互相启发
,

集思广益
,

逐步求得问题的解决
。

有的同志说
,

他们所说的人治的
“
人

” ,

是指的
“
统治阶级

” ,

人治即
“
阶级统治

” 。

这种

说法
,

乍看娜来
,

似乎很有道理
,

其实是似是而非的
。
因为

,

在阶级社会里
,

甚至包括象我

们这样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里
,

哪一个国家不是由统治阶级在实行阶级统治呢 ?既

然
“

阶级统治
”
就是

“

人治
” ,

法律又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
,

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

具
,
那么

,

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
,

一切国家岂不是都可以归结为是实行人治
,

岂不是就

只有人治
,

没有法治了吗? 人治与法治相结合
,

也就无从谈起了
。

有的同志还用孟子
“

徒

法不能以 自行
” ① 的话

,

来证明人治与法洽相结合是有道理的
。

他们说
,

法是由人制定的
,

Q
`
孟于

·

离类上
》

纵 气



也要由人执行的
,

离开了人
,

怎么能够实行法治呢? 这些话
,

如果是用来说明实行法治
,

并

不否定人的作用
,

当然是对的
。

但如果把法是由人制定的
,

也要由人来执行
,

归结为法治

离不开人治
,

就是不对的了
。

因为
,

按照这种逻辑
,

就可以得出人治可以包含和代替法治

的错误结论
。

过去
,

有的同志就正是从法自己不会产生
,

不会行动
,

离开了人
,

法是死的
,

什么作用也没有
,

得出了法治完全是一种
“
虚构

” ,

世界上 只有人治
,

从来就没有过什么
“
法

治
”
的结论

。

这种看法
,

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
。

还有的同志把人治的
“
人

”
理解为人民群众

,

认为人治就是由人民群众来治理国家
,

以

此来说明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
。

这种理解
,

是一种不恰当的引伸
。

因为
,

在封

建社会实行人治的时候
,

人民群众是无权治理国家的
。

至于在象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

家里
,

由人民群众来治理国家
,

已经有一个更准确的概念
,

那就是民主
,

由人民群众来当家

作主
。

在我国
,

人民群众包括许多亿人
,

这么多的人
,

怎么样去治理国家呢 ? 都当代表
,

不

行 ;都当领导
,

更不行
。

唯一的办法
,

是通过他们的代表组成立法机关
,

把他们的意志变为

法律
,

把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反映到法律当中
,

并选举和任命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
。

各级

政权机关的领导人
,

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
,

都要服从人民的意志
,

都要依法办事 ; 人民群

众自己也都要守法
。

这并不是人治
,

而是实行法治的基本标志之一
。

那么
,

究竟什么是人治
,

什么是法治呢? 是不是由人管理国家
,

认为国家领导人在治

理国家中有重要的作用
,

就是人治 ? 只要有法存在
,

认为法律在治理国家中有重要的作

用
,

就是法治呢 ? 我们认为
,

不能这样理解
。

在历史上
,

人治与法治
,

作为一种治国方法
,

一种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理论
,

虽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
,

在不同的统治阶级那里
,

是

有发展和演变的
,

其具体内容和阶级实质是有很大不同的
,

但它们自身都有确定的含义
,

是相对立而存在
,

相斗争而发展的
。

下面
,

我们就来对三个不同历史时期
,

人治主张与法

治主张的特定内容及其对立
,

作一番历史的考察
。

(二 )

儒家创始人孔子
,

多次讲到过刑或法的作用
,

例如他说
, “
道之以政

,

齐之以刑
,

民免而

无耻
。

道之以德
,

齐之以礼
,

有耻且格
” ①

, “
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

,

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

足
” ② ; “ 听讼吾犹人也

,

必也使无讼乎 ! ” ⑧那么
,

能不能因为孔子讲过这些话
,

就认为他也

是主张法治的呢? 我们认为是不能的
。
因为

,

在这些地方
,

孔子总是褒礼贬法的
,

或者至

少是把礼放在法之上的
。

而且
,

从最能反映孔子思想的《论语》来看
,

他讲礼
、

德
、

仁义是大

量的
,

而讲刑或法的地方则极少
。

特别能说明问题的
,

是当孔子听到晋国把范宣子若的刑

书铸到铁鼎上公布时
,

他大为光火 : “ 晋其亡乎
,

失其度矣… … 民在鼎矣
,

何以尊贵… … ” ④

在孔子看来
,

老百姓知道了法
,

国君和贵族不能随便处罚他们了
,

便是
“
失其度

” ,

奴隶主贵

族也便失去了
“
尊贵,’; 只有 “

礼不下庶人
,

刑不上大夫
” ⑥ ;继续保持过去那种

“
刑不可知

,

威

不可测
,

则民畏上
” ④ 的状况

,

才符合他的
“

度
” ,

才能保持奴隶主贵族的
“

尊贵
” 。

请同志们

想一想
,

他连把法律公布出来都反对
,

那里还谈得上是主张法治的呢? ! 而他主张人治
,

则

① 《 论语
·

为政
》

⑧ 《
论语

·

子路 》

⑧ 《
论语

·

颜潇
,

⑧ 《
左传

·

昭公二十九年
,

⑥ 《
礼记

.

典礼
》

⑥ 《
左传

·

昭公六年孔顾达正义
》



楚证据确凿的
。

最典型的
,

是鲁哀公向他问
“
政” 时

,

他回答说
“

为政在人
。 , “

其人存
,

则其

政举 ;其人亡
,

则其政息
” 。

① 他在这里所说的
“
人 ” ,

当然不是指一般的人
,

更不是指的人

民群众
。

一个阶级的灭亡
,

例如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灭亡
,

是经过两千多年的
。

在这些

阶级未
“
亡

”
的时候

,

这些阶级的
“
政举

”
与

“
政息

” ,

往往要经过许多次的兴替
。
因此

,

孔子

这里所说的
“
人

” ,

只能是奴隶主阶级的所谓圣主贤君
。

同样的
,

孟子也讲到过法或刑的作用
,

但也不能说明他是主张法治的
。

例如他说
, “
徒

善不足以为政
,

徒法不能以自行
。

… …遵先王之法而过者
,

未之有也… …上无道撰也
,

下无

法守也
。

朝不信道
,

工不信度
,

君子犯义
,

小人犯刑
,

国之所存者
,

幸也 , ② ; “
贤者在位

,

能

者在职
,

国家闲暇
,

及是时明其政刑
,

虽大国必畏之矣
。 ” ⑧ 孟子在这里虽然也讲到法或刑

的作用
,

但他主要强调的
,

是遵行
“
先王

”
那一套统治方法

,

由
“

贤者在位
”
去搞

“
仁政

” 。

而

他讲的
“
五百年必有王者兴

” ④ , “
君仁莫不仁

,

君义莫不义
,

君正莫不正
,

一正君而国定

矣
” ⑥

,

和孔子一样
,

是把国家的治与乱
,

系于国君仁与不仁
,

系于五百年循环出现的
“ 王

者洲正君
”
身上

。

与孔孟相比
,

荀子对法要重视得多
。
例如他说

, “
君人者

,

隆礼尊贤而王
,

重法爱民而

霸吻
, “
人无法则怅怅然

”
O

, “
治之经

,

礼与刑
,

君子以修百姓宁
” ⑧

。

在荀子看来
, “
礼者

,

法之大分
,

类之纲纪也
” @

。

在他那里
,

礼虽然高于法
,

但它们已经不是矛盾的了
。

他讲的
“
重法

”
的

“
法

” ,

就阶级内容来说
,

与法家讲的
“
法

” ,

也是一致的了
。

荀子认为
: “
法不能独

立
,

类不能自行
” @

, “
无君子

,

则法虽具
,

失先后之施
,

不能因事之变
,

足以乱矣
”
@

,

也是有

一定道理的
。
因为

,

法律的制定和执行
,

总是离不开人的
。

即使有比较好的法律
,

如果国

君卿相无德无才
,

仍然是治理不好国家的
。

但是
,

荀子因为这一点
,

就认为
: “
有治人

,

无

治法气
“
法者

,

治之端也 ;君子者
,

治之原也
刀@ 厂故有良法而乱者

,

有之矣 ;有君子而乱者
,

自古及今
,

未尝闻也
”
@

, “
无君子

,

则天地不理
,

礼义无统
,

上无君师
,

下无父母
,

夫是之谓

至乱
” 。

。

这样极力夸大
“
圣人

” 、 “
君子

”
的作用

,

则是错误的
。

与孔孟一样
,

他也是把整个

国家的治与乱
,

系于所谓的圣君贤相身上
。

这些事实说明
,

孔
、

孟
、

荀都不是主张法治的
,

也不是主张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
,

而是

主张人治的
。

他们都把国家的兴亡治乱
,

系于国君是否贤明
。

认为出现了这样的贤明的

国君
,

国家就会治 ;没有这样贤明的国君
,

国家就会乱
,

即所谓
“
人存政举

,

人亡政息
” 。

这样

的贤明的国君主要是用
“

礼
”
和

“
德

”
来进行统治

,

但也不是不要法
,

而是高于法
。

先秦法家也并不否定所谓
“
圣主钾

、 “
贤君

”
的作用

。

例如韩非在谈到
“
势

” 的时候说
,

一

个国君只有
“
势

”
还不行

,

还必须有
“

材
” ,

龙蛇可乘云雾游
,

因
“
龙蛇之材美之也

” ,

蚊鳄不能

乘云雾游
,

因
“
蜿蝗之材薄也

” ⑧
,

用来说明尧与莱虽然都有
“
势

” ,

何以会一治一乱的道理
。

但是
,

他们反对儒家把国家的兴亡治乱
,

完全系于
“
圣主洲贤君

”
身上的主张

。

他们认为
,

尧

犷荟J净
户竹

① 《礼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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舜那样的
“
圣主

” “
贤君

”
来治国

,

好是好
,

但尧舜那样的
“
圣主川贤君

” 要 “
千世

”
才出现一个

,

怎么等得及呢 ? 如果硬要等
,

就好象一个饥饿的人
,

宁可饿着肚子等好的肉吃
,

要不了多

少天
,

他就会死去的
。 “
今待尧舜之贤

,

乃治 当世之民
,

是犹待梁肉而救饥之说 也
” ① ,

这是

不切实际的
。

而且
, “
释法术而心治

,

尧不能正一国
。

去规矩而妄意度
,

奚仲不能成一轮

…… 使中主守法术
,

拙匠守规矩尺寸
,

则万不失矣
。 ” ② 就是说

,

即使出现象尧舜那样的圣

主贤君
,

如果不搞法治
,

办事没有个准绳
,

完全凭
“
心治

”
是治理不好国家的

。

而一个只有

中等才能的国君
,

只要
“
守法术

” , “
使法择人

” , “
使法量功

” , “

唯法为治
” , “
以法治国

” ,

也可

以把国家治理好
。

韩非说
, “
法者

,

编著之图籍
,

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
。

故法莫如显
。 ” ⑧ 就是

说
,

为了实行法治
,

就要改变过去那种
“
法不可知

,

威不可测
”
的局面

,

把法律公布出来
,

让

大家都知道可以做什么
,

不可以做什么
。

而且
,

法律条文要
“ 明白易知

” ,

使
“

愚知 (智 )稿

(遍 )能知之
” ,

这样
,

就会
“
吏不敢以非法遇民

,

民又不敢犯法
” ④ 。

他们还主张
“
法不阿

贵
” , “

刑无等级
” , “
不别亲疏

,

不殊贵贱
,

` 断于法” ⑥
,

即使是,’9即相
、

将军以至大夫
” 犯了

法
,

也都
“
罪死不赦

” ④ 。

特别难能可贵的是
,

他们还主张
“

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
” ,

(《管子
·

任法 )))
“

明君置法以自治
,

立仪以自正
”
O

, “
不为君欲变其令

,

令尊于君
” 。

就是说
,

国君

也要遵守法律
,

受法律的制约
。

先秦法家的这些主张
,

与孔孟主张的
“
贵贵

” 、 “
亲亲

” ,

以礼

“
定亲疏

,

决嫌疑
,

别同异
,

明是非
” ⑧ ,

是完全不同的
。

归纳起来
,

儒家的人治主张与法家的法治主张的根本对立
,

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

面 : (一 )
,

儒家认为
,

一个国家是兴旺发达还是衰败没落
,

在于国君是否贤明
,

而不在于法

律制度的有无和好坏 ; 法家则反对这种看法
,

认为一个国家的治与乱
、

兴与亡
,

关键不在于

是否有贤明的国君
,

而在于要制定并严格执行一套比较完备的适合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 ;

(二 )
,

儒家主张实行
“

礼治
” ,

认为
“
治人之道

,

莫急于礼
” ,

故孔子极力反对公布成文法 ;法

家则主张把法作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
,

社会上发生的争执和诉讼都要
“
一断于法

” , .
牧主

张公布成文法 ; (三 )儒家主张
“

礼有差等
” , “
礼不下庶人

,

刑不上大夫
” , “

法不加于尊
” :法

家则相反
,

主张
“
刑无等级

” 、 “
法不阿贵

” , “
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

” 。

这说明
,

尽管法家 主张

的法治
,

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当时的劳动人民 ; 但在封建制与奴隶制激烈斗争的时

代
,

主张实行地主阶级的法治
,

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人治
,

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隶主贵族

的特权和咨意专横
,

是有历史进步作用的
。

法家的法治主张
,

从管仲
、

李怪等起
,

经过慎到
、

申不害
、

商鞍
,

最后到韩非
,

也是有发

展变化的
。

而且
,

就他们主张的本身来说
,

也是有矛盾的
。

例如
,

管仲既主张国君要受法律

的制约
,

又认为
“ 生法者君也

” ④ ; 韩非主张法治
,

但又主张
“

主威之重
,

主势之隆
” L ,

认为
“
君无术则蔽于上

,

臣无法则乱于下
,

此不可一无
,

皆帝王之具也
” @

。

既然
“
生法者君也

” ,

法是
“
帝王之具

” ,

那么
,

在实际上
,

法也就不可能约束国君
,

国君也就可以随心所
“
欲变其

令
” 。

这样
,

他们的主张
,

就与孔
、

孟
、

荀的人治主张
,

有了一定的共同点
。

应当说
,

这在当

① 《
韩非子

·

难势
》

@
《巾松 l卜子

·

用人 》

⑧ 《
韩非子

·

难势
》

④ 《
商君书

·

定分
》

⑥ 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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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太史公自序
》

⑧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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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
壹言
》

O
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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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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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历史条件下
,

是很难避免的
。

试想
,

在当时
,

法不
“
生

”
于君

,

又由谁来制定呢 ? 法不是
“

帝王之具
” ,

帝王们根本就不会让你去变法
。
这种历史条件就决定

,

法家的法治主张
,

是

不可能真正实现的
。

(三 )

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
,

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武器
,

一个是民主
,

一个就是法治
。

他们把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
,

以民主作为法治的基础
,

以法治作为民主

的保障
。

他们运用这两个武器
,

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长期的生死斗争
,

终于取得了资产

阶级革命的胜利
,

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
。

资产阶级的法治论
,

并不是

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思想先驱凭空制造出来的
,

而是已经成熟了的客观经济
、

政治条件的

产物
。

资产阶级法治的对立面
,

是
“
联即国家

”
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人治

。

英国的詹姆士第一

宣扬
“
皇帝来自上帝

,

法律来自国王
” ,

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说
“

法国的统治权全在我一身 ;唯

吾有立法之权
,

唯吾有维持秩序之权
” ,

就是这种封建专制主义人治的代表性言论
。

洛克
、

孟德斯鸿
、

卢梭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
,

曾经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过这种反动的人治
。
孟德

斯鸡指出
: “
专制政体的性质是 : 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

里治国
” , “
在专制国家里

,

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已
” ① 。

卢梭也指出 : “ 暴君是一个违背

法律干预政权但却依照法律实行统治的人 ; 专制者则是一个把自己置于法律本身之上的

人” , “ 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
,

无论他的行政形式如何
,

我就称之为共和国
。 ” ⑧他们有的主

张君主立宪
,

有的主张实行共和
,

但不管采用那种政体
, “

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
” ,

都
“
不应

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
,

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行使” 。
⑧ 资产阶级革命

家罗伯斯庇尔也曾提出
“
人民是主权者

,

政府是人民的创造物和所有物
,

社会服务人员是

人民的公了尸
,

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
” 。
④ 资产阶级法治和封建专制主义

人治的根本区别
,

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
:
针对

“
君权神授

”
和

“
主权在君

” ,

资产阶

级提出了
仁
天赋人权. 和 “

主权在民气针对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
,

资产阶级提出了立法
、

行

政
、

司法
“
三权分立

” ,

提出了普选制
、

议会制 ;针对封建君主的
“
罪刑擅断主义

”
一

和法外专

横
,

资产阶级提出了
“
罪刑法定主义

” 和 “
法无明文不为罪

,

也不受罚
” ; 针对封建法律公开

维护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和特权
,

资产阶级提出了自由
、

平等
、

博爱的口号
,

主张
“
法律面

前人人平等气针对封建主义的
“
皇权勇上

” ,

资产阶级提出了
“

法律至上
” ,

认为法律具有主

高无上的权威
,

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
,

国家统治权的行使
,

必须以

法律为根据
。

那么
,

资产阶级讲法治
,

是不是否定了人的作用呢? 当然没有
。

资产阶级实行议会

制,, 只是否定君主立法
,

而由选举产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集体行使立法权 ; 资产阶级搞
“
司法独立

” ,

只是否定君主
“

罪刑擅断
” ,

而由资产阶级的各级法官行使司法权 ; 资产阶级

主张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
,

只是否定封建君主或某些官吏高踞于法律之上
,

以便体现

①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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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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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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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阶级意志的法律在全国上下得到一休遵行
,

而并不否定他们的总统
、

总理和各级官吏

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
。

美国麻萨诸塞州宪法明文规定
: “

本州政治是依法而非 依 人 而

治
” 。 “

依法而非依人而治
” ,

即是法治 ;但
“
依法而非依人

”
并不否定人的作用

。

因为
, “
依

法
” ,

谁去
“
依

”
呢 ? 当然是人

。 “
依法而非依人

” ,

只是
“
非依

”
个别长官与法律相悖的意志

和命令
,

而
“
依

”
休现整个资产阶级意志的

“
法

” 。

在那里
,

州长和议员们可以不断更换
,

但

他们的
“
法

”
却不因这些人的更换而改变

。

谁上台执政
,

都要
“
依

”
他们既定的

“
法

” 。

这样

的规定
,

并没有妨碍资产阶级的各级官吏忠实地积极地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
。

可见
,

人治与人
,

法治与法
,

虽然有一定的联系
,

但毕竟是两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
,

既不能等同
,

也不能混淆
。

人治的
“
人

” ,

不是一般的人
,

而是特定的人
,

是所谓圣主贤君或

国家的领袖人物 ; 人治
,

也不是一般地讲国家领导人有重要的作用
,

而是把国家的兴亡治

乱
,

系于国君是否贤明
,

或者由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来决定国家的命运
。

法制
,

是指的法律

制度 ;而法治
,

则是指的统洽阶级要以法治国
,

要有完备的法律
,

法律要有极大的权威
,

任

何人都必须依法办事
。

(四 )

在社会主义制度下
,

虽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
,

但仍然存在着是搞

法治还是搞人治这样两种根本不同的治国方法之争
。

我国三十年来法制建设所走过的曲

折的道路
,

就与这个问题是否得到正确认识和处理密切相关
。

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
,

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的讲话和一些重要文件
,

对法治都未

否定
。

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年内
,

我们制定了宪法和一大批法规
,

全国上下也比较注意

依法办事
。

法律能否严格执行
,

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行法治的重要标志
。

我国在一个时期甲

存在过的那种认为办事可以依人不依法
、

依言不依法的观点和做法
,

同历史士的人治思想
、

虽然有很大的不同
,

但也确有某些类似之处
。

这种思想
,

正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家长制的

余毒在我们一部分干部头脑中的反映
,

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极为有害的
。

林

彪
、 “ 四人帮

”
所以能够上台

,

一个重要原因
,

就是钻了我国法制不健全的空子
。

他们的罪

恶行径说明
,

在实行人治的情况下
,

是没有什么法治的
。

那种认为既没有单纯的人治
,

也

没有单纯的法治
,

任何时候都是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说法
,

是不符合事实的
。
因为

,

总不

能够说
,

在林彪
、 “ 四人帮

”
横行时期

,

也是实行人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吧?

有的同志可能会说
,

你们如此强调法治
,

是不是主张法律万能呢 ? 当然不是
。

我们认

为
,

对于治理国家来说
,

法律是极为重要的
,

但不是万能的
。

我们认为
,

实行法治
,

与坚持

党的领导
,

是完全一致的
。
因为

,

党的领导
,

主要是通过方针政策进行领导
。

我们国家的

法律
,

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休化和条文化
。

严格地执行法律
,

就 是坚持党的领导
。

我们

反对人治
、

主张法治
,

也并不否定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在治理 国家中的重要作厂月
。

实行法

治
,

一切依法而行
,

人人遵守法制
,

才能做到令行禁止
,

有效地发挥这些领袖人物的聪明才

智
,

顺利地开展各项工作
,

真正把国家治理好
。

同样的
,

我们主张法治
,

也并不否定政治 目

想工作
、

教育工作等等的重要作用
。

我们只是认为
,

要做好这些工作
,

也要有帝可循
,

依法

而行 总之
,

我们主张实行法治
,

就是要在我们国家里
,

使民主制度化
、

法律化
,

真正做到
“
有法可依

,

有法必依
,

执法必严
,

违法必究
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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